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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服務用戶及消費者諮詢委員會

第二十二次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六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三時正

地點：灣仔胡忠大廈二十九樓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會議室

出席者：

卓聖德先生（主席）

何應富先生

吳煒樑博士

莊禮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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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家強先生, MH, JP

鄧健華博士

陳佩怡女士

陳建倫先生

鄭慧君女士

張凱晴女士

劉佩琪女士

劉秀芬女士

劉堅偉博士

曾立基先生

余雅芳女士

連庭傑先生

黃紫薇女士（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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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展鴻先生

田英傑先生

詹建寧女士

梁浩銘先生

邱佩芬女士

因事缺席者：

李勁華先生

陳穎旨先生

孔憲正先生

龔𧗠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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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歡迎青年委員 

1. 主席向委員介紹兩位經青年委員自薦計劃獲委任的新成員，並歡迎他們參與電訊

服務用戶及消費者諮詢委員會。 

II. 第二十一次電訊服務用戶及消費者諮詢委員會（「 TUCAC」）會議記錄 

2. 秘書於會前沒有收到委員對第 21次會議記錄擬稿之任何修訂建議，會上亦沒有

委員提出修訂，主席宣布通過第 21次會議記錄。 

III. 電話智能卡（用戶識別卡）實名登記制度 

3. 楊展鴻先生向委員講解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制度（「登記制度」）的詳情，包括

香港電話智能卡服務現時情況、登記制度的實施時間表、其要點和方法，以及登記資

料的處理。有關資料載於 TUCAC文件第 1/2021號。 

4. 吳煒樑博士查詢，營辦商如何知悉及確定個人或企業用戶購買儲值卡是用作機器

類型連接的用途並因而不受登記制度的規管。 

5. 楊展鴻先生表示，一般而言，巿面上售賣予個人用戶的儲值卡均是用於人與人溝

通之用，至於購買用作提供機器類型連接的電話智能卡的用戶則多為電訊業界的公司

用戶（例如物聯網公司），他們在購買供機器類型連接的電話智能卡時普遍會直接從

相關營辦商訂購。 

6. 主席補充，雖然用作機器類型連接的電話智能卡並不納入登記制度，但通訊辦亦

會與營辦商商討售賣此類電話智能卡的安排，例如要求客戶就有關交易提供基本資料，

包括該機器類型連接服務的應用、客戶聯絡資料及電話智能卡數量等。有關細節有待

與營辦商商討後落實。 

7. 楊全盛先生表示，電訊業界亦有就有關事宜作出討論。基本上，電訊業界的用戶

（包括物聯網公司）一般會使用服務計劃卡而非儲值卡作一些服務開發及測試的用途，

因為服務計劃卡的平均成本遠低於儲值卡，而且在登記制度下不設登記上限，企業用

戶可因應需要登記不同數量的電話智能卡使用，相信登記制度並不會窒礙電訊業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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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8. 吳煒樑博士希望政府能有一個清晰的指引供各界清楚了解在登記制度下就售賣

及使用儲值卡者分別所需負的責任。 

9. 主席明白吳煒樑博士的關注，並表示營辦商及儲值卡的最終用戶均須就售賣及使

用負上責任，營辦商需確保登記制度按法例和相關指引執行，而用戶則須按登記制度

提供資料作登記。通訊局現正就執行登記制度的具體安排諮詢業界，並會在落實安排

後將有關詳情清楚列於指引中。 

10. 鍾智明先生查詢純數據儲值卡是否納入登記制度。此外，現時選擇使用儲值卡的

用戶多為一些不願向營辦商登記或不願訂立固定期限合約的用戶，通訊辦會否考慮在

登記制度實施一段時間後作出檢討，以了解登記制度會否限制了用戶使用電訊服務的

彈性及選擇。 

11. 楊展鴻先生回答，提供任何電訊服務，包括通話及／或數據的儲值卡均納入登記

制度。《電訊（登記用戶識別卡）規例》（《規例》）將於本年九月一日生效，通訊

辦會留意實施登記制度的情況，然後再考慮是否需作檢討。 

12. 樓家強先生分享，他曾遇到兩宗利用儲值卡致電給他及其朋友並懷疑為行騙的事

件，故十分贊成登記制度。樓家強先生建議政府可參考車輛使用的相關條文以擬訂在

登記制度下登記人與使用者的責任問題。 

13. 主席多謝樓家強先生的意見，並指出登記制度並不涉及任何新增的刑事責任。如

有不法份子利用儲值卡作任何不法行為，無論登記制度實施與否，相關的執法部門均

會作出調查及跟進。政府引入登記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堵塞漏洞、更有效打擊及防止嚴

重罪案，以及維持電訊服務的穩健性和保障正當使用電話智能卡的用戶。 

14. 曾立基先生查詢一、根據登記制度，企業用戶如購買儲值卡供其員工使用，有關

儲值卡需以企業還是最終用戶作登記；二、據了解，一些社福機構或非政府機構於疫

情期間會購買大量儲值卡派發或捐贈給基層人仕使用，而鑑於登記制度令購買及使用

儲值卡分別設有數量及登記的限制，政府有否考慮實施登記制度後會對有關送贈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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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 

15. 楊展鴻先生回應，企業用戶須提供商業登記證或分行登記證號碼、上述登記證副

本、有關業務或法團／分行名稱及指定企業用戶負責人的個人資料後，儲值卡方會被

啟動。 

16. 主席澄清，登記制度下，個人或企業用戶於購買儲值卡時均不設數量限制亦無須

作出登記，而目標用戶只需在使用儲值卡前透過營辦商提供的登記方法自行登記所需

資料後便能啟動該儲值卡，因此登記制度應不會影響社福機構或非政府機構購買儲值

卡作慈善或送贈的情況。 

17. 何應富先生查詢政府有否計劃就登記制度安排宣傳工作，尤其是針對遊客的宣傳，

以避免用戶與營辦商之間不必要的爭拗。此外，由於營辦商有權撤銷用戶的登記，何

應富先生欲了解登記制度會否有機制或渠道讓用戶查詢其被撤銷登記的理由及作出申

辯。 

18. 楊展鴻先生表示，《規例》將於九月一日生效，政府現正就實施登記制度的指引

作業界諮詢，相信政府及營辦商會適時安排宣傳工作以推廣登記規定。至於撤銷登記

一事，如營辦商發現用戶未能符合登記制度的要求，例如個人用戶登記超過 10張儲值

卡或提供錯誤資料作登記等，營辦商可撤銷其登記，然而，營辦商必須於採取有關行

動前通知其客戶，向客戶解釋他們撤銷其登記的理由，並給予客戶合理時間解釋、安

排或更正登記資料。 

[會後備註：通訊局已於 2021年 8月 20日發出《實施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制度的指引》

（只提供英文版本）] 

19. 鄧健華博士建議政府可於稍後時間考慮將由營辦商發出只能於外地使用的漫遊

儲值卡納入登記制度。 

20. 主席表示，政府於登記制度的諮詢期間有收到相關的意見，考慮到登記制度始終

為一個新的規例，同時亦參考了其他已實施類似制度的國家的做法，政府決定先要求

本地電話儲值卡作實名登記，並會在汲取有關經驗，以及視乎實施成效及情況後考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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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需要將登記制度作出調整。 

21. 鍾智明先生關注營辦商提供的登記方法及個人用戶的登記上限，他希望通訊辦能

規定各營辦商提供網上登記途徑及考慮增加個人用戶的登記上限至與企業客戶看齊

（即 25張儲值卡）。 

22. 楊展鴻先生表示，通訊辦鼓勵營辦商提供多種不同的登記渠道，包括利用擬登記

的儲值卡於手機進行線上登記、手機應用程式、營辦商的網頁及親臨營辦商的門巿等，

以迎合不同客戶的需求。至於登記上限，政府於構思登記制度時設定的個人或企業用

戶上限均為 3 張，而經考慮公眾諮詢所收到的意見後，已分別將個人及企業用戶的登

記上限增至 10及 25 張。值得注意的是，有關上限為向每名營辦商作登記的數量，因

此，如用戶向不同營辦商購買及登記儲值卡，其可使用的儲值卡實際上可多於 10 及 

25張。 

23. 莊禮基先生查詢核實登記資料的責任屬誰。如屬營辦商，他們如何核實客戶提供

的資料是否準確及完整。 

24. 主席表示，營辦商須按指引的要求處理，採取合理的措施核實客戶提供的資料，

情況與營辦商處理現有服務計劃卡客戶的資料相同，假如有用戶故意提供虛假、誤導

或不完整資料作登記，則該用戶須承擔相關的法律責任。 

IV. 為弱勢電訊服務用戶設置的專屬網頁 

25. 田英傑先生向委員介紹為弱勢電訊服務用戶設置的專屬網頁（「專屬網頁」）的

內容，包括專屬網頁的目標對象、三個要點，以及四個情境下的注意事宜及貼士。有

關資料載於 TUCAC文件第 2/2021號。 

26. 鍾智明先生認為專屬網頁的內容充實，能就不同的情境給予弱勢社群重要的資訊。

他表示，現時大部份營辦商均要求客戶填寫實體終止服務表格以終止服務，然而這要

求會對視障人仕造成一定程度的障礙，因未必所有視障人仕均能尋求親友協助填寫終

止服務表格。他希望通訊辦可借推廣專屬網頁的機會鼓勵營辦商提供其他方法，例如

電子表格，以便利視障人仕終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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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田英傑先生表示，通訊辦於計劃專屬網頁前及推出後均有與營辦商聯絡，讓他們

關注及重視弱勢社群使用有關電訊服務上不同的需要；而營辦商對有關事宜亦有正面

的回應，例如有營辦商特別設立專線為長者提供一些特別服務，亦有營辦商為弱勢電

訊服務用戶提供特別帳單服務。故此有需要的人仕不妨直接向相關營辦商提出或反映

其需要，以便營辦商可因應情況提供適切的協助。 

28. 鄭慧君女士跟進有關終止服務後交還器材的問題，她希望營辦商能主動向有需要

人仕提供有關協助，如上門為他們收取器材。此外，鄭慧君女士指出，懂得上網的長

者較少，故他們未必能留意到專屬網頁所提供的資訊。她希望營辦商能主動為弱勢社

群提供協助，以及有更多不同的方式宣傳有關訊息。 

29. 主席多謝鄭慧君女士的建議，並表示會適當向營辦商反映，以了解弱勢社群客戶

的需要及向他們提供相關協助。通訊辦明白網上資訊對長者未必是一個最為有效發放

訊息的渠道，而長者對於主動查詢及掌握資訊亦較為困難。通訊辦會繼續透過不同渠

道舉辦公眾教育活動，包括於學校及社區舉行講座及展覽，以提供有關資訊，並希望

收到有關資訊的人仕會向家中長者講解，或直接協助長者處理有關電訊服務的事宜。

通訊辦會留意有何種更有效的方式及途徑將有關資訊帶給長者。 

30. 詹建寧女士補充，通訊辦一直有就電訊服務需注意的事宜進行教育工作，而在本

年度已計劃的活動中亦已包括專屬網頁的推廣。例如 :在剛過去的五月，通訊辦於老人

中心已舉行了兩場講座，當中包括向長者講解專屬網頁中的資訊。在本年度餘下的日

子，通訊辦會繼續於不同地區進行類似的講座，積極推廣有關資訊。 

31. 何應富先生指出，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亦經常收到弱勢社群，特別是長

者及少數族裔的投訴個案，而當中主要涉及推銷員來電銷售及電訊服務帳單的問題，

即專屬網頁中提及的情境二及三。消委會在處理這些個案時，留意到這類弱勢社群並

未能完全理解其所登記的電訊服務詳情。此外，營辦商一般透過電郵或短訊通知其客

戶有關合約完結的安排，然而上述溝通渠道對長者及少數族裔未必最為合適，因而令

他們遺漏安排續約以繼續享有優惠或終止服務，直至收到月結單被徵收費用才知悉合

約完結而與營辦商有所爭議。何應富先生希望營辦商能透過一個較有效的途徑通知長

者及少數族裔有關合約完結的安排，減少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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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席多謝何應富先生的意見。通訊辦會繼續密切留意及分析電訊服務的巿場發展

及投訴事宜，適時檢討及與營辦商商討現有及其他可行的保障消費者措施；通訊辦亦

歡迎消委會提供有關弱勢社群的投訴類別及數字給通訊辦參考。 

33. 何應富先生即場提供 2018年至 2020年有關電訊服務的整體投訴數字，惟由於並

不是每個投訴人均有提供其年齡，故消委會未能就涉及弱勢社群的投訴提供一個全面

及準確的數字。何應富先生表示大部份有關電訊服務的投訴涉及收費／服務的爭議，

以及有關終止服務的事宜，顯示投訴人對其登記的服務計劃內容及條款了解不足。他

希望營辦商加強對弱勢社群講解合約詳情，讓他們可在充分了解合約內容後作出合適

及明智的選擇，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爭議。何應富先生續表示，近年消委會接獲有關電

訊服務的投訴數字有下降的趨勢，希望營辦商能繼續配合通訊辦的措施及盡力完善其

服務。 

V. 其他事項

消費者投訴報告 

34. 秘書報告，通訊局於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及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分別接獲 294及 242

宗消費者投訴個案。兩季全數（100%）個案並不屬通訊局的管轄範圍。此類投訴主要

涉及不滿客戶服務、合約／終止服務爭議、不滿流動通訊／固網／互聯網服務質素及

帳單爭議。兩季均沒有違反《電訊條例》或牌照條件的成立個案。有關消費者投訴的

最新統計數字載於附件一。

下次會議日期告 

35. 秘書表示，下次會議將於二零二一年下旬舉行，確實時間會於稍後通知委

員。 

3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45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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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電訊服務消費者投訴報告

電訊服務用戶及消費者諮詢委員會
第二十二次會議 
2021年6月16日



概況（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及二零二一年第一季） 

(按服務分類的數字)     2020 第二季 2020 第三季 2020 第四季 2021 第一季
2020 

第四季
2021 

第一季

整體消費者投訴 320 354 294 242 294 242

流動通訊 185 211 177 135 177 135

固網 34 43 23 37 23 37

互聯網 96 92 85 64 85 64

對外電訊 4 7 8 4 8 4

在《電訊

條例》/ 

牌照條件

範圍外的

個案(宗)

消費者投訴數字 整體消費者投訴

320 

354 

294 

242 

185 
211 

177 

135 

34 43 
23 

37 

96 92 85 
64 

319 

354 

294 

242 

0 

100 

200 

300 

400 

2020 第二季 2020 第三季 2020 第四季 2021 第一季

流動通訊

固網

互聯網

對外電訊

在《電訊條例》/ 牌照

條件範圍外的個案(宗)

2
 



投訴數字（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及二零二一年第一季） 

通訊局在二零二零年第四季接獲294宗消費者投訴個案，較第三季

的354宗顯著下降 16.9%；二零二一年第一季的投訴數字亦較二零二

零年第四季大幅減少 17.7%，共接獲242宗消費者投訴個案，當中：


不涉及違反《電訊條例》或牌照條件的個案：兩季分別為294宗及242宗

主要涉及： 
2020第四季 2021第一季 

 不滿客戶服務： 82宗 69宗 
 合約/終止服務爭議： 66宗 53宗 
 不滿流動通訊/固網/互聯網服務質素： 60宗 43宗 
 帳單爭議： 38宗 35宗

可能違例的個案：兩季均為0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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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數字（二零二零年第四季） 

(按主要服務 

分類的數字)     
不滿客戶服務 合約/終止服務爭議 不滿服務質素 帳單爭議

佔接獲該類服務

投訴的百分比

流動通訊 37 33 48 27 81.9%

固網 10 4 1 3 78.3%

互聯網 28 28 11 7 87.1%

消費者投訴數字
50

87.1% 

81.9% 
78.3% 

100.0% 不滿客戶服務

40 90.0% 合約/終止服務

爭議

30 80.0% 
不滿服務質素

20 70.0% 
帳單爭議

10 60.0% 

佔接獲該類服

50.0% 
務投訴的百分

0 
流動通訊 固網 互聯網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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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數字（二零二一年第一季） 

(按主要服務 

分類的數字)     
不滿客戶服務 合約/終止服務爭議 不滿服務質素 帳單爭議

佔接獲該類服務

投訴的百分比

流動通訊 34 27 28 25 84.4%

固網 12 11 2 1 70.3%

互聯網 20 14 13 8 85.9%

消費者投訴數字
40

30 

20 

10 

0 

84.4% 

70.3% 

85.9% 

不滿客戶服務100.0% 

90.0% 合約/終止服務

爭議

80.0% 
不滿服務質素

70.0% 
帳單爭議

60.0% 

佔接獲該類服

50.0% 
務投訴的百分

流動通訊 固網 互聯網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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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數字（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及二零二一年第一
季）

違反《電訊條例》/牌照條件的個案分析

在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及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均沒有違反《電
訊條例》/牌照條件的成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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